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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务处
教务通〔2026〕113 号

关于开展2026年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精品

课程结项验收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《关于开展2025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精品课程立项

工作的通知》（湘外经院教字〔2025〕9 号）及《关于公布 2025

年度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精品课程评审结果的通知》（湘外经

院教字〔2025〕36号）要求，学校决定对2025年度立项的6门校

级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精品课程开展结项验收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。

一、验收依据与标准

1.课程资源。全套数字化课程资源（教学大纲、教案、课件、

授课视频、习题库、考核标准等）完整规范，全部上线学校超星泛

雅网络教学平台。

2.配套素材。建成不少于20个本土化教学案例库（贴合区域

产业/行业实际）；同步建成文献资料库、技能训练资源包。

3.教学实施。完成至少1个完整教学周期实践，采用启发式、

案例式、项目驱动式及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，落实过程性与终

结性相结合的多元化考核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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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团队建设与育人成效。课程建设团队需保持结构稳定，符合

立项申报的跨学科、跨专业要求，核心成员分工明确、协作顺畅；

课程实施需有效提升学生创新思维、创业意识与实践能力，在创新

创业竞赛获奖、项目孵化、成果转化等方面形成可量化、可佐证的

实际成效，课程建设经验具备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示范价值。

二、验收方式

本次结项验收采用线上平台评审+专家综合评定方式。学校组

织专家登录指定验收平台，按结项评价指标对课程资源、佐证材料、

说课视频进行线上审阅，结合课程建设成效开展综合评分，形成最

终验收结论。

三、材料提交要求

（一）材料清单

1.结项报告书：《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精品课程结项报告书》

（附件1），PDF版，签字盖章完整。

2.成果统计表：《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精品课程结项验收成果

统计表》（附件2），Excel版及纸质版，签字盖章完整。

3.说课视频：10分钟以内课程说课视频，MP4格式，1920×1080

分辨率，文件大小≤500MB，由课程负责人全程出镜，重点介绍课

程建设情况、资源应用及教学成效。

4.佐证材料：合并为一个 PDF文件，总页数≤50页，所按以

下顺序排序：包含课程教学大纲、授课计划表、人才培养方案纳入

佐证、课程教学周期运行佐证；本土化教学案例清单及代表性案例、

文献资料库目录、技能训练资源包说明；课程资源上线平台截图、

3年动态更新书面声明；教学方法与考核评价落地材料、教学效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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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证；团队资质佐证、学生竞赛获奖/项目孵化/成果转化等育人成

效佐证等等。

（二）学院审核

各二级学院对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规性进行初审，不合格

者限期整改；整改合格后方可报送。

（三）报送时间与方式

请于2026年 9月 7日 11:00前将所有材料上传至指定验收平

台（具体操作另行通知），《成果统计表》纸质版报送至教务处教

研教改科。逾期未报或材料不完整视为自动放弃结项。

四、验收结论与后续管理

1.验收结论分为“合格”与“不合格”。验收合格的课程，由

学校发文正式认定为“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精品课程”，并优

先推荐申报省级及以上课程项目。

2.验收不合格的课程，限期3个月整改；整改后仍不合格的，

取消校级立项资格，收回已拨资助经费（2万元/门），且课程负

责人两年内不得再次申报同类课程项目。

3.认定后的课程须按承诺动态更新资源，学校每年组织专项抽

查，抽查不合格的取消认定资格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各二级学院高度重视，及时通知课程负责人，严格把关材料

质量，确保按时保质完成结项。

2.课程负责人为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规性的第一责任人，

严禁弄虚作假。

3.逾期未提交或未按要求补正材料的，按撤项处理，收回资助

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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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陈可，联系电话：0731-88127419。

附件：1.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精品课程结项报告书

2.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精品课程结项验收成果统计表

教务处

2026年 6月 10日


